
G6 京藏高速巴彦淖尔段更换防眩网工程施工采购项目 

成交候选人公示 

G6 京藏高速巴彦淖尔段更换防眩网工程施工采购项目，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在内蒙古

招标采购协会公开开标，经评审小组认真、详细评审，采购人根据评审小组推荐的成交候选

人以及本项目定标条件，现对本项目成交候选人相关信息进行公示。现将成交候选人公示如

下： 

一、成交候选人排序、名称、报价： 

成交候选人排序 推荐成交候选人 报价（元/套） 综合得分 

第一成交候选人 广西金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550  96.98 

第二成交候选人 邯郸市立通道路设施有限公司 555  93.88 

第三成交候选人 河北龙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548  93.45 

二、成交候选人在响应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、承诺的主要人员姓名及相关证书信息： 

第一成交候选人  广西金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

项目负责人 陈灯旺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桂 245111119078 

响应文件填报的

单位业绩 

1、 桂平至平南一级公路； 

2、 麦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升级改造工程； 

3、 南宁横县新福至钦州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； 

第二成交候选人 邯郸市立通道路设施有限公司 

项目负责人 杨庆民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冀 1132013201413157 

响应文件填报的

单位业绩 

1、 成峰公路峰峰段改建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； 

2、 邯馆高速（原青兰高速一期）公路 K570+000—K583+000 段中央护

栏设施改造工程； 

第三成交候选人 河北龙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

项目负责人 马会军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冀 1132021202201182 

响应文件填报的

单位业绩 

1、国家高速公路网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建设项目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

工交通安全设施 JA3标段； 

2、荣成至乌海高速公路棋盘井至乌海段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QWJA-1标段； 

三、被否决的供应商名称、否决依据和原因： 



无 

公示时间为 2022年 5月 14 日至 2022 年 5月 16 日。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审

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在公示期间向采购人提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》

第五十四条的有关规定，供应商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成交候选

人公示期间提出。投诉人投诉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》第六十条和国家

发改委等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规定提交投诉书。未按规定

提出异议或者未提交已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的投诉，不予受理。投诉人是法人的，投诉书必

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；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投诉的，投诉书必须由主要

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。 

 

监督单位：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分公司办公室 

联系方式：0478-8310187 

采 购 人：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分公司 

地    址：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陕路 3 公里处路北 

联 系 人：刘先生 

电    话：0471-8612618 

招标代理：内蒙古晟英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地    址：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昭君路 21 号 

电    话：15034922422 

联 系 人：闫先生 

 


